
連江縣特殊教育學生申請教師助理員服務實施計畫 

中華民國113年5月24日府教學字第1130025766號函 

一、 依據： 

特殊教育法第十七條第二項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特殊教育班班

級與專責單位設置及人員進用辦法訂定。 

二、 目的： 

使本縣身心障礙學生獲得相關支援服務，降低學習生活上之障礙，提升

學習效果。 

三、 服務對象： 

就讀本縣國民中、小學、公立附設幼兒園，且經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

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安置之確認生。 

四、 申請方式： 

(一) 由學生就讀學校填具申請表(附件1)及特殊教育學生學習及生活協助

檢核表(附件2)及學校已實施之各項輔導措施證明（行為功能介入方

案、特教服務、輔導紀錄）及觀察紀錄等提報本府教育處。 

(二) 學期中轉入或因特殊因素增加之新個案，依學生特殊需求狀況，以專

案申請。 

五、 審核作業： 

(一)審核原則： 

身心障礙證明(手冊)其障礙程度具中重度以上，影響其學習或生活無

法自理情形嚴重者優先核給；情緒障礙影響自己、他人學習或班級教

學活動進行情形嚴重者次之。 

(二)審核程序： 

1.由本府聘請專家學者召開會議，依個案實際需求核定時數。 

2.本府核定時得依經費運作狀況遴派專任或補助學校進用按時計酬之教

師助理員。 

六、 申訴管道： 

未通過審核或時數不足提出申請，應由學校特殊教育專業團隊人員充分

討論並評估人力運用後，再填寫「連江縣特殊教育學生申訴評議表」(附

件3)，向本府申訴評議會提出申請。 



七、 工作職責： 

(一)在教師督導下，配合教師教學需求，協助班級學生在校之學習、評

量、生活自理與學生上下學及其他校園生活等支持性服務活動事項。 

(二)應依其實際工作情形，於服務後至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填寫服務紀

錄。 

(三)教師助理員於必要時應互相協助對方之工作。 

(四)協助本府教育處辦理特教相關業務。 

八、 督導與考核： 

(一)教師助理員應接受學校(園)或各級主管機關辦理三十六小時以上之職

前訓練。月薪制教師助理員每年並應接受學校(園)或各級主管機關辦

理二十四小時以上之在職訓練；時薪制教師助理員每年並應接受學校

(園)或各級主管機關辦理九小時以上之在職訓練。教育訓練應包括性

別平等教育及兒少保護等相關知能課程三小時以上 

(二)接受助理員服務學校應於每學期末前將教師助理員服務成效(附件4)報

府。 

(三)本府組成考核委員會，由各校派代表參加，依考核表(附件5)，共同考

核教師助理員工作內容。 

九、 本計畫所需經費由年度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身心障礙教育

人事及業務經費、學前教育階段專業團隊人員及助理人員經費項下支應。 

十、 本計畫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特殊教育學生申請教師助理員服務申請表 

個人資

料 

姓  名  性別  身份證字號  

出生日期  
聯絡 

電話 
 

家  長 

（監護人） 
 

聯絡住址  

就讀學校  年級  輔導老師  

障礙程

度 

鑑輔會鑑定文號/身心障礙(證明)編號 障礙類別/程度 

  

前一學期是否核給 

教師助理員服務 

□是，核給教師助理員服務每週     小時 

□否，未核給教師助理員服務 

□未申請 

□申請未核給 

原因：                          

學生目前安置型態 

（需勾選） 

□普通班接受相關特教服務 

□普通班接受資源教室服務（    節） 

□其 它：       （    節） 

目前學校行政資源提供該生何種支持系統（請具體描述）： 

附件1 



學生問題行為將造成教師教學那些困擾（請具體描述）： 

 

特殊教育學生學習及生活協助檢核表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目前教育安置方式：        填表日期：         

項目 
表現 協助情形 

嚴重程度 頻率 不需要 輔助器材 同儕協助 助理人員 

➢ 生活自理：       

如廁       

如廁後清潔       

課間飲食       

用餐及餐後處理       

➢ 移動與轉換       

姿勢轉換       

教室內移動       

學校內移動       

➢ 學習       

代抄筆記       

閱讀(翻頁、指

示) 
      

提醒       

附件2 



➢ 溝通表達       

口語       

手勢或表情       

➢ 同儕互動       

➢ 情緒行為       

➢ 生理健康問題       

➢ 安全維護       

➢        

➢        

➢        

➢        

(請依個案情形自行增列項目)       

現況描述： 

需協助情形描述： 

總評與建議(人力、教育輔助器材、調整措施)： 

◎嚴重程度評分方式： 

0(獨立)─學生使用實際生活中已有的輔具或設備可以獨立參與活動。 

1(監督或輕度協助)─學生需要別人偶爾協助或幫忙。 

2(中度協助)─學生需要別人很多幫忙。 

3(完全協助)─學生無法參與或完全需要別人幫忙。 

◎頻率可以「次/每節」、「次/天」等方式填寫，或以「隨時需要」、「經常」、「偶而」

等方式表示。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連江縣特殊教育學生申訴評議表 

申訴

人資

料 

姓名  
與學生 

之關係 
 

聯絡電話  

聯絡住址  

學生姓名  
就讀學校

及年級 
 班級導師  

申訴

事由 
 

附件3 



附件4 

(請

檢

附) 

原鑑

定、

安

置、

輔導

結果 

 

評議

結果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連江縣___學年度第__學期特殊教育學生教師助理員服務成效表 

校名：        填表人(個管教師)：        

學  生  姓  名  年      級  

鑑輔會鑑定障礙類別  每週接受服務時數  

特殊教育教師助理員協助事項與成效簡述 

項目及內容 

(請依實際服務內容勾選) 

服務重點及成效/學生進步情形 

(請列點說明，無則免填) 

➢ 生活自理指導： 

□協助與指導學生保持個人整潔 

□協助與指導學生穿脫衣物 

□協助與指導學生如廁或換尿布 

□協助與指導學生用餐準備、餵食及餐後處理 

□協助學生維持正確姿勢或擺位及使用輔具 

□協助與指導學生午休 

 

➢ 教學協助 

□協助與指導學生課程參與 

□協助分組教學或個別教學 

□協助執行治療師建議訓練之活動 

□協助教師觀察、記錄學生學習及行為表現 

 



□協助製作教材教具 

□協助教學設備及環境維護 

□協助學生參加課堂評量 

□其他(請說明)              

➢ 安全維護 

□協助教師執行學生情緒行為處理策略 

□協助維護學生上、下學安全 

□協助維護學生在校作息安全 

□協助維護學生校外教學安全 

□協助與指導學生按課表、作息轉換學習場所 

□協助處理突發事件 

□其他(請說明)              

 

➢ 其他(請依學生情形自行增列項目) 

□                    

□                    

□                    

□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連江縣       年度   特殊教育教師助理員工作考核表 

接受服務學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續聘意願【考核成績達到續聘標準】：□願意  □不願意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人員資料 

姓名：                  

性別：□男 □女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初僱日期：    年   月   日            

 

進修記錄： 

特教研習____小時，其他研習___小時 

獎懲記錄： 

嘉獎    次、小功    次、其他     

 

 

考核向

度 
考  核  項  目            考核結果 

附件5 



優 良好   尚可     不佳 

10 9 8 7 6 5 4 3 2 1 

1 

協助處理學

生生活自理

事宜 

1.1協助處理特教學生之生活自理事宜           

1.2 入班期間維護學生安全           

1.3協助並指導特教學生按作息進行活動維持常

規 

          

2 

協助處理與

教學有關之

事項 

2.1入班期間協助任課教師處理特教學生之突發

行為 
          

2.2協助指導特教學生融入參與普通班之學習           

3 

差勤管理與

服務態度 

3.1 依核發時數準時入班服務           

3.2 確實於特殊教育通報網填寫服務紀錄           

3.3待人和氣、服務熱忱           

4 

專業知能 

4.1觀察學生表現，協助收集特教相關資料，提

供教師與家長參考 

          

4.2參加特殊教育知能研習18小時以上           

備註 
 

 

＊考核為不佳請述具體事實 ＊無此考核項目請註明  

 



考核記錄 

考核結果： 分數____________分   

核定日期：    年    月    日 

考核人員： 

職稱 簽     名 職稱 簽     名 

    

    

    

    

    

    

    

    

 

說明：1.考核結果請用「V」記號表示，5分以下時請述明具體事實。 

2.評分結果八十分以上列甲等者繼續聘僱，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列乙等；連續二年

乙等不予繼續聘僱，七十分以下列丙等不予繼續聘僱。 


